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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陇川县2022年度蚕桑产业

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陇川县2022年度蚕桑产业工作安排意见》已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12日

陇川县2022年度蚕桑产业工作安排意见

蚕桑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近年来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效益逐渐凸显，种桑养蚕已经成为许多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现实需要。为强力推进蚕桑产业健康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蚕桑产业整体效益，实现农业增效、财税增长，现就2022年度蚕桑生产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2021年德宏现场办公会精神，按照“树立样板、典型示范、带动全盘”的做法，围绕陇川县创建“一县一业”特色县的目标任务，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推进蚕桑丝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新体系，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能，探索产业转型新模式，在加快绿色高质高效桑园基地建设的同时，注重开展老桑园“提质增效”工作，切实提高蚕农种桑养蚕效益，开创新时代蚕桑丝绸产业发展新局面。

二、目标任务分解

（一）新植桑园任务。全县下达新建桑园种植任务10000亩（其中：嫁接桑8000亩、杂交桑2000亩）。各乡镇任务为：户撒乡3550亩；王子树乡1250亩；清平乡1200亩；城子镇1200亩；景罕镇1100亩；陇把镇600亩；勐约乡600亩；章凤镇（含瑞丽）300亩；护国乡200亩。种植时间为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底。

（二）2023年新植桑土地储备任务。为巩固存量，发展增量，确保群众持续增收，提前下达2023年新植桑土地储备任务10000亩。其中：户撒乡3100亩；王子树乡1300亩；清平乡1500亩；城子镇1400亩；景罕镇1300亩；陇把镇600亩；勐约乡300亩；护国乡200亩；章凤镇（含瑞丽）300亩。
（三）鲜茧生产任务。2022年度全县下达鲜茧生产考核任务1230吨。其中：陇把镇292吨；勐约乡268吨，王子树乡170吨，清平乡166吨，景罕镇110吨，城子镇90吨，户撒乡70吨，护国乡44吨，章凤镇（含瑞丽）20吨。
（四）蚕桑专业乡镇、种桑养蚕典型村组创建任务。巩固提升已建成的4个蚕桑专业乡镇和3个种桑养蚕典型村组。2022年度，下达创建蚕桑专业乡镇任务1个、种桑养蚕典型村小组任务8个。其中：蚕桑专业乡镇由户撒乡创建；种桑养蚕典型专业村组分别由户撒乡、王子树乡、清平乡、城子镇、景罕镇、陇把镇、勐约乡和护国乡每个乡镇至少创建1个。专业乡镇标准：实有桑园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种桑养蚕典型村小组标准：行政村或有20户以上自然村种桑养蚕户占总户数的50%以上，亩桑养蚕1.5张以上、亩产鲜茧80公斤以上。

（五）“一村一品”蚕桑示范村小组创建任务。精准选择有一定种养基础、农户积极性高、自然资源条件好的村小组，通过标准化种桑养蚕技术综合示范，将其打造成规模化、标准化的蚕桑绿色高质高效生产基地。全县下达创建蚕桑示范村小组任务3个，其中：户撒乡2个、王子树乡1个。打造标准：连片面积300亩以上，当年平均亩产鲜茧40公斤以上，桑园进入丰产期平均亩产鲜茧120公斤以上。
（六）种桑养蚕示范户打造任务。全县打造种桑养桑示范户160户，形成典型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用蚕农身边的真实事例，以点带面，激发农户种桑养蚕致富的内生动力。其中：陇把镇30户；勐约乡26户；清平乡24户；城子镇21户；户撒乡18户；王子树乡16户；景罕12户；章凤镇（含瑞丽片区）8户；护国乡5户。建设标准：桑园面积在5亩以上、亩产鲜茧100公斤以上。
（七）规范化养蚕房建设任务。按每5亩成园桑建80㎡养蚕房的标准配套建设规范化养蚕房。全县计划新建规范化养蚕房16万㎡。其中：户撒乡4.1万㎡；王子树乡2.4万㎡；陇把镇2.3万㎡；清平乡2.2万㎡；城子镇1.64万㎡；勐约乡1.3万㎡；景罕镇1.26万㎡；章凤镇0.5万㎡；护国乡0.3万㎡。鼓励农户根据生产需要配套建设一定面积的3~4龄小蚕室及物资储藏室。
（八）蚕农技术培训任务。全县下达种桑养蚕技术培训任务10000人次。其中：户撒乡2200人次；勐约乡1600人次；陇把镇1600人次；王子树乡1500人次；清平乡1200人次；城子镇900人次；景罕镇400人次；护国乡400人次；章凤镇200人次。

（九）杂交桑嫁接改良任务。全县下达杂交桑嫁接改良任务2000亩。其中：勐约乡500亩；王子树乡500亩；陇把镇300亩；清平乡250亩；城子镇150亩；户撒乡75亩；景罕镇75亩；护国乡75亩；章凤镇75亩。
（十）养蚕保险投保任务。全县计划投保30000张。其中：陇把镇7190张；勐约乡6510张；王子树乡4130张；清平乡4048张；景罕镇2683张；城子镇2195张；户撒乡1707张；护国乡1073张；章凤镇（含瑞丽）464张。

三、扶持政策

（一）政府扶持政策

1.桑苗补助政策。新植桑园每种1亩（嫁接桑按1100株/亩种植，杂交桑按2200株/亩种植），经县级验收合格后，嫁接桑园每亩补助桑苗1000株，杂交桑园每亩补助桑苗2200株，不足部分农户自行承担；桑园县级验收不合格的，桑苗费由农户自行承担，所欠桑苗款由乡镇政府负责催收；农户用于补植的桑苗，费用由农户自行承担。

2.黑地膜补助政策。新种桑园，种植时鼓励农户覆盖黑地膜。地膜补助标准为1筒（5kg）/亩，不盖地膜的不补助。

3.杂交桑嫁接改良扶持政策。县级验收合格后，按照800元/亩的标准补助。
4.规范化养蚕房（含3~4龄蚕室）建设补助政策。验收合格后，按40元/㎡给予补助；配套建设的物资储藏室，验收合格后，按20元/㎡给予补助。

5.种桑养蚕示范户奖励政策。验收合格后，每户奖3000元。

6.种桑养蚕大户奖励政策。规模化种桑养蚕大户（桑园面积20亩以上，年平均亩产鲜茧80公斤以上）的，验收合格后每户给予10000元奖励。

7.种桑养蚕高产典型村小组创建奖励政策。验收合格后，每个示范村小组奖励10万元（验收合格后1次性奖励，以后不奖励）。
8.“一村一品”蚕桑示范村小组创建扶持政策。根据连片桑园实际面积由县政府列项给予扶持，增强基地示范带动作用。

9.金融扶持产业政策。按已出台的《产业惠农信贷》政策进行扶持。

10.养蚕保险补助政策。养蚕保险保费为12元/张，其中县财政补助10元/张。

11.蚕桑产业从业人员技术培训扶持政策。整合县级有关部门资金，加大对蚕桑产业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农户培训经费按40元/人次进行补助。
（二）企业扶持政策

1.提供小蚕。按照200元/张的价格按时、按质、按量提供3龄盛食期小蚕，蚕头数不低于30000头/张。

2.目标任务完成奖：
（1）桑园种植奖励。农户每新种植桑园1亩，经县级验收合格后，每亩奖励30元，其中，奖励村委会10元，奖励村小组20元。

（2）蚕桑示范基地奖。乡镇完成300亩以上连片示范基地的，经县级验收合格后，每亩奖励50元，其中，奖励村委会15元，奖励村小组35元。

以上两项奖励可以叠加。

（3）鲜茧生产奖励。乡镇每上交1公斤鲜茧（上茧），奖励0.6元/公斤，其中，奖励村委会0.2元，奖励村小组0.4元。
3.物资赊垫。负责蚕具及部分蚕棚建设物资等的赊垫。
4.农资垃圾回收。种桑养蚕过程中农户使用的农膜、农药瓶的回收，由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出台回收办法进行回收。
5.技术指导。按500亩桑园配套1名技术员，负责种桑养蚕技术指导、服务、咨询及蚕茧收购等。

6.养蚕保险。养蚕保险保费为12元/张，其中正信公司补助2元/张。
（三）蚕茧收购政策

2022年度按照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原则进行收购，鲜茧（上茧）收购中准价不低于43.5元/公斤，即围绕评级指标在43.5元/公斤上下浮动，鲜茧收购中准价具体评级指标由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制定，并在蚕茧收购点张榜公示。
（四）农户自律押金
农户每领取1亩桑苗缴纳自律押金200元，自律押金由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农户收取。农户新植桑园经县级验收合格后，企业将收取的自律押金一次性退还给农户。县级验收不合格或是农户种植后翻种的，该农户的自律押金将用于抵扣桑苗款。
四、蚕桑生产目标任务工作经费
（一）新植桑园发展工作经费。县财政专项安排新植桑园发展工作经费，以乡镇为单位进行考核。在县级下达的桑园种植任务内，每完成1亩新植任务，验收合格后，按20元/亩兑付工作经费，工作经费由县财政直接兑付到各乡镇。

（二）鲜茧（上茧）生产工作经费。公司每收购1公斤鲜茧（上茧），县级财政配套1元的县乡两级鲜茧（上茧）生产工作经费。鲜茧生产收购工作结束后，根据县政府下达的指标任务进行考核，并兑付工作经费。工作经费中70%兑现乡镇人民政府，30%兑现到县蚕桑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含县蚕桑办）。

（三）蚕桑生产工作专项经费。县财政专项安排蚕桑生产工作经费35万元（含5万元蚕桑督导工作经费），用于县蚕桑督导组开展工作所需经费和县蚕桑办开展蚕桑生产工作所需费用。

（四）其他目标任务及奖励资金。由县财政统筹整合有关资金给予保障。
五、相关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根据州、县蚕桑产业发展规划及要求，各乡镇要成立以乡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蚕桑产业工作领导小组，把蚕桑产业工作纳入本乡镇党政领导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并明确乡镇人大主席为本乡镇蚕桑产业工作具体负责人；要配齐、配强蚕桑干部队伍，做到产业有专人抓、专人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一村一品”示范村、典型村、示范户、高产户、专业大户为重点，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推动全县蚕桑产业发展。

（二）强化规划引领。根据省委省政府德宏办公会会议精神及《陇川县“一县一业”蚕桑示范县创建方案》，到2025年全县规划完成桑园种植面积10万亩。按照这一发展目标任务，结合蚕桑产业发展的实际，各乡镇务必认真分析研究，做好切实可行的5年发展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按规划将每年要新种植的桑园面积落实到户、到具体的地块，逐年种植；要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桑园、避免“遍地开花”、摊派式种植桑园；要重点集中规划出本乡镇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区域，打造亩产160公斤以上的高产高效蚕桑示范基地；蚕桑重点发展规划区内需要甘蔗地翻种桑园的，要制定详细的翻种计划，甘蔗翻耕后必须种植两季水稻后才能种桑，县委、县政府将根据实际翻耕面积适度核减甘蔗种植任务。
（三）强化任务落实。桑园建设是蚕桑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各乡镇要在2021年12月20日前把种植目标任务落实到村、组、农户、地块；在2021年12月25日前把拟打造的示范户、高产户、大户、典型村名单造册上报给县蚕桑办，上报后不得改变。乡镇蚕桑办和企业片区技术人员对落实的地块和农户进行核实，择优发展。对分布散、面积小、立地条件差、存在种植风险的地块暂缓发展或不发展；对种桑养蚕积极性不高的农户暂缓发展；在核桃地、坚果地等高大经济林木中套种的桑园不予验收、不计面积。

（四）强化种植、管理质量。新植桑园必须由乡镇蚕桑办、公司片区技术员实地查看地块，技术员确认适宜发展后农户才能备地，确保新植桑园发展质量关；农户按技术标准备好地、开好种植沟后报公司片区技术员、乡镇蚕桑办核实后按面积领取桑苗，杜绝桑苗浪费。要转变蚕桑产业发展模式，在产业经营模式上由副业向适度规模专业户转变；在增长方式上由追求桑园面积扩张、广种薄收向集约经营、提高单产和蚕茧质量转变；在发展方式上由偏重行政手段向注重经济手段抓高产示范基地、示范户、专业大户引导转变。大力扶持和发展年养蚕20张以上、张蚕产量45公斤以上、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的专业户、示范户。严禁在桑园内套种玉米等高秆作物。严禁在核桃树下新发展种植桑园，农户自行种植的不验收、不计面积，所需桑苗农户自行购买。
（五）强化示范引领。各乡镇要认真研究、提前谋划好本乡镇的“蚕桑示范村小组”创建工作，要提前做好农户思想工作和地块农药残留解毒工作，条件成熟一片建设一个。争取到2025年每个乡镇（特别是坝区蚕桑重点发展区域的户撒乡、清平乡、城子镇、景罕镇）都要建成2个300亩以上、规模化、标准化、绿色高效化的连片桑园基地。形成典型示范的引领带动作用，用身边的真实的事例，以点带面，激发农户种桑养蚕致富的内生动力，提高种桑养蚕的积极性，吸引更多农户参与到种桑养蚕事业中来，促进全县蚕桑产业的健康发展。
（六）强化农企合作。龙头企业要与农户建立长期稳固、规范完善的扶持、服务、收购合作机制，建立最低收购保护价制度，明确企业、农户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合理定价、合作双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七）强化技术服务。要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蚕桑服务网络，充实加强县、乡蚕桑办技术力量，县、乡分管领导要相对稳定，每个乡镇至少要配备3名以上事业技术员固定负责蚕桑产业工作，确保蚕桑产业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企业按500亩桑园配备1名技术员的标准，做好技术服务工作，确保每个村、组、户都有懂技术、会操作的技术员挂钩服务；从养蚕户（示范户）中选拔出的蚕桑土专家，乡镇要颁发聘书，纳入乡镇蚕桑办技术服务队伍中，由乡镇动态管理，定期考核奖惩，真正培养一批永不离乡的实用蚕桑人才；大力推广先进的实用技术，加强蚕农技术培训，特别是对桑园的种植、中耕管理、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提高农户桑园管理技术水平，增加桑园产叶量，提高产业效益。

（八）强化部门协同。县直有关部门要通力配合、相互支持，合力推进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县发展和改革局要加强对蚕桑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和协调；县财政局要加强对蚕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使用的监督管理；县农业农村局要做好优质蚕桑原料基地建设和种桑养蚕技术培训服务；县林业和草原局要争取退耕还林等政策（项目），将蚕桑种植纳入低产林、耕地伐木林改造，促进林地桑园发展；县乡村振兴局要结合乡村振兴、建设扶贫车间等方式，扶持农户发展好种桑养蚕项目；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要加大对蚕桑产业、重点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争取境外发展、物联网、市场建设等政策（项目）支持，积极推进高产桑园、蚕丝绸精深加工创新突破，采取与科研院校合作、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等方式提供科技支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做好蚕桑产业产品质量监督，加强计量监管，依法查处蚕茧交易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要加大对工作进度、资金到位、任务完成情况的督促检查；县水利局、县交通运输局、陇川供电局等部门要通过争取项目加强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各乡镇要切实把加快蚕桑产业发展作为工作重点，建立和完善蚕桑产业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确保蚕桑产业发展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九）强化责任管理。县人民政府与下达种桑养蚕任务的乡镇人民政府签订蚕桑生产目标责任书，乡镇人民政府与下达种桑养蚕任务的村委会签订蚕桑生产目标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县级年终考核乡镇新植桑园种植任务完成率低于80%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人大主席及分管领导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十）强化市场秩序。蚕桑企业要严格服从政府统一规划桑区，明确发展区域。根据与乡镇、农户签订的发展合同，按照“谁发展、谁扶持、谁受益”的原则，进行生产经营；为防止鲜茧带菌而影响其他蚕区生产安全，禁止鲜茧私自贩卖、运出陇川的行为。
（十一）强化发展氛围。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讲政策、比实惠、强服务，坚定发展蚕桑产业的信心和决心。既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种好桑养好蚕的积极性，又要极力激活管理、科技人员的责任和担当意识，还要全心营造宽松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部门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积极参与到蚕桑产业发展事业中来。

（十二）强化督查验收。县政府成立由县级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和企业参与的蚕桑产业督导组，将对蚕桑产业全过程、全环节进行督导，督导组直接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对工作不力或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乡镇进行约谈，对完成目标任务工作不力的部门进行诫勉谈话或启动问责，确保全县蚕桑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各乡镇要进一步加强完善蚕桑产业目标任务统计上报工作，每月15日和30日向县蚕桑办上报目标任务统计报表；各项数据的上报，本着“严细认真、务求实效”和“谁上报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的原则，强化纪律约束，确保上报数据真实、准确、有效；乡镇新种桑园初验工作要在2022年8月20日前完成，县级抽查验收工作要在2022年9月10日前完成。
附件：1.陇川县2022年蚕桑产业目标任务表

2.陇川县2022年新植桑园验收办法

          3.陇川县2022年杂交桑园嫁接改良验收办法

4.陇川县2022年养蚕大棚及三至四龄专用蚕棚验收办法

5.陇川县2022年蚕桑物资储藏室验收办法

附件1

陇川县2022年度蚕桑产业目标任务分配表

 单位：亩、吨、户、㎡、个、人次

	   目标任务

	户撒乡
	王子树
	清平乡
	城子镇
	景罕镇
	陇把镇
	勐约乡
	护国乡
	章凤镇
	合计

	新植桑园（亩）
	3550
	1250
	1200
	1200
	1100
	600
	600
	200
	300
	10000

	2023年新植桑园土地储备（亩）
	3100
	1300
	1500
	1400
	1300
	600
	300
	200
	300
	10000

	产茧量（吨）
	70
	170
	166
	90
	110
	292
	268
	44
	20
	1230

	“一村一品”示范村（个）
	2
	1
	0
	0
	0
	0
	0
	0
	0
	3

	高产典型村组建设（个）
	1
	1
	1
	1
	1
	1
	1
	1
	0
	8

	种桑养蚕示范户（户）
	18
	16
	24
	21
	12
	30
	26
	5
	8
	160

	规范化养蚕房（㎡）
	41000
	24000
	22000
	16400
	12600
	23000
	13000
	3000
	5000
	160000

	技术培训（人/次）
	2200
	1500
	1200
	900
	400
	1600
	1600
	400
	200
	10000

	杂交桑嫁接改良（亩）
	75
	500
	250
	150
	75
	300
	500
	75
	75
	2000


 附件2

陇川县2022年新植桑园验收办法

一、验收标准

（一）合格的桑园标准
1.杂交桑园：行距1.3米、株距0.25米，每亩种植2100株左右，成活率90%以上，有效生产株1800株以上。

2.嫁接桑园：行距1.3-1.5米，株距0.45-0.50米，每亩种植1050株左右，成活率在90%以上，有效生产株在900株以上。

（二）可折算面积的桑园标准

杂交桑园亩有效株数在1400株以上，未达到1800株的，按实有生产株数折算亩面积；嫁接桑园亩有效株数在700株以上，未达到900株的，按实有生产株数折算亩面积。折算公式：杂交桑园折算面积=实有生产株数×面积÷有效株数标准1800株；嫁接桑园折算面积=实有生产株数×面积÷有效株数标准900株。
（三）暂缓至下年度验收的桑园标准

杂交桑园亩有效株数低于1400株，嫁接桑园亩有效株数低于700株的，当年不予验收、不计面积，下年度补种后再行验收。

（四）不予验收的新植桑园

1.种植在核桃树、坚果树等高大乔木下的桑园；

2.桑园中套种玉米等高秆作物的；
3.种植在冒水田、低洼田等排水不畅的桑园；
4.桑树种植后缺乏管理、杂草丛生、桑树长势较差的桑园。
二、验收方法

（一）各乡镇要在2022年8月20日之前对本乡镇当年完成的新植桑园100%初验，并将初验结果报县蚕桑办，申请县级验收。
（二）2022年9月10日之前，县级对各乡镇上报的新植桑园初验合格面积进行抽验。以乡镇为单位随机抽查，抽查面积不低于上报面积的20%，抽查户数不低于上报户数的10%。抽查结果误差在正负3%以内为合格，认可乡镇上报面积；超过正负3%的一律责令整改重验，整改期限为10天。整改后二次后验收仍然不合格的当年不再验收。

附件3

陇川县2022年杂交桑园嫁接改良验收办法

一、嫁接改良标准

（一）嫁接时间：嫁接最适宜时间为12月中旬至次年2月初，至桑树发芽截止。

（二）嫁接改良后，株距为40-50厘米，亩有效嫁接1000株以上。

（三）改良后的品种为农桑系列、强桑系列。

二、验收方法
（一）根据项目进度组织验收，先由乡镇实地组织验收合格后报县蚕桑办，县蚕桑办再组织专家组进行抽验。

（二）2022年6月30日之前，完成县级验收。

三、验收标准
（一）嫁接改良后的桑园，必须清除桑园内多余的杂交桑，才能进行验收。

（二）杂交桑园进行嫁接改良，改良后的桑园面积需大于1亩，低于1亩的不补助。

（三）嫁接改良改造的桑园亩有效嫁接株数大于900株的认定为合格，面积为实地GPS测量面积。

（四）最终补助面积以实际验收数为准，据实结算。

附件4

陇川县2022年养蚕大棚及三至四龄

专用蚕棚验收办法
一、蚕棚验收标准

（一）选址：选择离桑园较近，地势高，通风良好，远离污染的地头、村周围，以坐北朝南为宜。

（二）蚕棚长、宽：大蚕棚，宽度一般为8米，长度一般为12米，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宽度须大于5米，长度须大于10米；三四龄专用蚕棚，宽度大于5米，长度大于6米。
（三）蚕棚高度：蚕棚最高处必须高于3米，最低处（滴水位）必须高于2米。

（四）蚕棚屋顶：屋顶要做成“人字架”， 确保房顶不积水。一般4米宽放一个屋架，屋架可用钢架，也可以用杉木或者其它木料。

（五）蚕棚屋顶横梁：一般1.2米放横梁一根，以利于安放隔热膜，使房顶坚固耐用。屋檐、出山必须大于0.5米，以利于挡雨水，挂遮阳网。

（六）蚕棚房顶：必须采用石棉瓦+隔热膜或树脂瓦+隔热膜，防雨水和热辐射。

（七）蚕棚防辐射：棚的任何一面不得有阳光直射或任何形式的折射到蚕室内。可在棚四周悬挂稻草等物或在四周悬挂遮阴网，两者都要加固以防风刮滑落。

（八）蚕棚围墙：蚕棚的四周必须建80cm高、20cm厚的空心砖墙。如果房的四周打满砖墙则必须留足够的对流窗，每3米留1.5米高、宽1米的对流通风窗。

（九）蚕棚门：蚕棚必须要两端留门，门一般高2米宽1.88米。
（十）蚕棚排水沟：蚕棚的四周必须要挖40cm宽30cm深的排水沟。

（十一）蚕棚地面：棚内地面必须要高出外面10cm，地面需要水泥硬化，以利于彻底消毒。

（十二）蚕棚面积：大蚕棚必须大于50㎡；三四龄专用蚕棚必须大于30㎡。蚕棚长和宽用皮尺测量到养蚕房的外墙。

二、验收方法

（一）验收时间

根据县蚕桑办通知时间进行验收。

（二）验收程序
1.各乡镇初验要100%实地丈量验收，并将验收合格的数据报县蚕桑办；

2.县蚕桑办收到各乡镇上报验收报告及资料后，15天内组织相关人员对各乡镇上报的蚕棚面积进行抽验；

3.验收以乡镇为单位随机抽查，抽查面积不低于上报面积的20%，抽查户数不低于上报户数的10%。面积抽查结果误差在正负3%以内为合格，认可乡镇上报面积；超过正负3%的一律责令整改重验，整改期限为10天。整改后二次验收不合格的当年不得通过验收。
附件5

陇川县2022年蚕桑物资储藏室验收办法
一、建设标准

（一）选址：选择在养蚕大棚附近20米范围之内，地势高，通风良好。

（二）储藏房长宽：宽度必须大于2米，长度大于5米，蚕棚长和宽用皮尺测量到养蚕房的外墙，面积须大于10㎡以上。
（三）储藏房高度：必须高于2米。

（四）简易房屋结构：材料可用钢架，也可以用杉木或者其他木料。房顶必须采用石棉瓦+隔热膜或树脂瓦+隔热膜，防雨水和热辐射。

（五）储藏房围墙：四周必须建60cm高、20cm厚的空心砖墙。

（六）储藏室排水：四周必须要挖40cm宽30cm深的排水沟。

（七）储藏室地面：地面必须要高出外面10cm，地面需要硬化，以利于彻底消毒。

二、验收方法

（一）验收时间

根据县蚕桑办通知时间进行验收。

（二）验收程序
1.各乡镇初验要100%实地丈量验收，并将验收合格的数据报县蚕桑办；

2.县蚕桑办收到各乡镇上报验收报告及资料后，15天内组织相关人员对各乡镇上报的蚕棚面积进行抽验；

3.验收以乡镇为单位随机抽查，抽查面积不低于上报面积的20%，抽查户数不低于上报户数的10%。面积抽查结果误差在正负3%以内为合格，认可乡镇上报面积；超过正负3%的一律责令整改重验，整改期限为10天。整改后二次验收不合格的当年不得通过验收。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2021年11月12日印发                         



